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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106民初7792号

阮晨华、阮有顺、沈军：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初
7792号原告蒋光义诉被告阮晨华、阮有顺、沈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浙0106民初
77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5333号

胡素明（住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秋丰村石塔上）：
本院受理原告陈伟钢与被告胡素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1民初
53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胡素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陈伟钢欠款65000元。二、胡
素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陈伟钢支出的公
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441元，由胡素明负担1441元。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82民初3649号

浙江双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熠
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双谷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23）浙0182民初364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浙江双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熠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装修工程款7938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尚欠工
程款为基数，自2023年8月23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计算）；二、驳回原告上海熠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640元，由原告上海熠锋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承担855元，由被告浙江双谷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承担178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浙江双谷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911号

无锡友兴金属压铸有限公司（统一信用社会代码：
91320206738266454F）：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金锐凯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友兴金属压铸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9911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用缴纳通知书。判决如下：被告无锡友兴金属压铸有限
公司应支付原告宁波金锐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
1651283.89元及违约金330256元，上述款项被告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1317
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无锡友
兴金属压铸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363号

董树云（公民身份号码：340721****0612）：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海曙好润快餐店诉被告董树云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3民初93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0987号

胡余平（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984****1674）：
本院受理的原告姚建浩诉被告胡余平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4年3月7日8时45分在本院望春法庭
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5468号

义乌市宜开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智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宜开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无法直接或
邮寄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06
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义乌市宜
开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支付原告宁波智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运费49550
元及开票费用2640元，合计52190元。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105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755元，由被告义乌市宜开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605办公室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084号

朱建军（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81****303X）：
本院受理原告戴萍与被告朱建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6民初60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朱建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
戴萍欠款13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43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朱建军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409号

朱兴枝：本院受理原告朱文村与被告朱兴枝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3409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朱兴枝支付原告朱文村430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
被告朱兴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本
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朱兴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朱文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820号

梁茶龙：原告冯林君与被告梁茶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
128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868号

赵小明：本院受理的[（2023）浙0212民初12868
号]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公司
与被告赵小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2868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
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4143号

张萍：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奉化尊唯库管油漆辅料店
与被告张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向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3民初414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宁波奉化尊唯库管油漆辅料店货款
6840元。如果履行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
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缴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宁波奉化尊唯库管油漆辅料
店。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3833号

杨灵娟：本院受理的原告付志伟诉被告杨灵娟、孙
聂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213民初38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孙
聂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付志伟返还投资款
107万元，并以107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23年6月30
日起至款清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孙
聂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付志伟支付保全申
请费0.50万元；三、驳回原告付志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1528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5935元，由原告付志伟负担1460元（受理费810元、
公告费650元），被告孙聂负担14475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7日内缴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292号

王占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崇寿远科塑料瓦片
经营部诉被告王占黎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929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王占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慈溪市崇寿远科塑料瓦片经营部货款13530元，
并支付自2023年10月8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
尚未支付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
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
理费138元，案件公告费650元，
两项合计788元，由被告王占黎负

担。其中案件受理费138元，由被告王占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案件公告费650元，因原
告慈溪市崇寿远科塑料瓦片经营部已预交，由被告王
占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交付原告。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坎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646号

刘宏宇、长春市奥腾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刘
宏宇，长春市奥腾运输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3月11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418号

张建超、吕彩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元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宏村、张建超、郑理序、吕彩飞
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
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3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625号

潘海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与被告潘海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3月12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18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债务人

崔恒杰、司琳

备注：1、债务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孳息按判决文书计算。
2、以上债权资产清单如有错漏，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名称、债权金额等，以生效裁决文书为准。

债权金额
2530734.00元
及相应孳息

债权确认法律文书
（2014）金义商初字
4048号民事判决书

债权执行法律文书
（2016）浙0782执3321号执行裁定书、
（2022）浙0782执异78号执行裁定书

致：崔恒杰、司琳
根据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郑

晓华（下称“受让方”）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转让方已
将其在下表所列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全部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郑晓华（公民身份证号码330725197810106012），由受
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债务人的债权人。

据此，受让方郑晓华享有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有关
债务人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直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
清偿义务。如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附表：

债权转让通知书

转让方：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
受让方：郑晓华

2024年1月18日

金华市金龙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为：9133070370454572XF，现声明作废。

金华市金龙建材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8日

遗失声明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佳博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佳博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2024年01月09日），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
佳博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佳博电器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佳博电器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858827786
浙江佳博电器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735627923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佳博电器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8日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2024年01月09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天河高新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巨力工贸有限公司、天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河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应杰、应君虹、应奔驰、应卓宁、应奔放、蒋洪赟

抵(质)押物

1、应杰、应君虹名下住宅；
2、应杰、应君虹名下房产；

账面本金余额

104,312,054.65

104,312,054.65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70,668,403.81

70,668,403.81

账面本息合计

174,980,458.46

174,980,458.46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

/

备 注

/

/

遗嘱人胡宰平（女，1923年11月29日出生，于2023年
1月18日死亡）于1999年4月12日在原杭州市上城区公证
处立有公证遗嘱一份，遗嘱主要内容：在胡宰平去世后，坐
落于杭州市人民路24,26号房屋中属于胡宰平的份额由儿
子王介眉继承。现WANG JIEMEI（曾用名：王介眉）根据
上述遗嘱向本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

现本处通过登报向胡宰平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

人告知上述事项，相关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上述公证申请向本处
提出书面异议。如到期未收到书面异议，本处将根据
WANG JIEMEI（曾用名：王介眉）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3楼
联系人：杨耘文
联系电话：057185197061，15658818623。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2024年1月18日

公证公告

桐乡市忆雪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
一枚、法人章（袁侃）一枚、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483MA28B12F6X，声明作废。

桐乡市忆雪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月18日

遗失声明
宁波爱匠模具有限公司遗失2021年8月30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205MA2CLM2X9W声明作废。

宁波爱匠模具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8日

遗失声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与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JX1-BW42201143-ZZ2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严先生
香溢金服联系电话：13586996066，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1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总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月盈儿
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东阳市航云美术发展有限公
司、浙江森晟生物质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东阳市中晟新能源
机械有限公司、东阳市六石雅
妮内衣厂、俞为中、杜国艳、曹桂
香、卢群雄、杜加云、华茶利

抵（质）押物

1：住宅。浙江月盈儿服饰有限公司位于东阳市吴宁街道东井巷9号的房地产在1935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房屋面积645.12平米。2：厂房。东阳市中晟新能源机械有限公司
位于东阳市六石街道办事处张麻车村的房地产在2394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10.76亩，房屋面积10044.73平米。3：厂房。东阳市六石雅妮内衣厂位于东阳市六石街
道张麻车村的房地产。土地面积4.25亩，房屋面积4729.73平米,担保额435万元（870.8万元成交，目前钱在法院）。4：厂房。浙江森晟生物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位于东阳市六石街
道黄雾西路56号的房地产在1277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7.54亩，房屋面积4666.59平米。5：住宅。俞为中夫妇位于东阳市江北街道金鑫花园A区2号的房地产在
560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房屋面积439.75平米。6：住宅。俞为中夫妇位于吴宁街道城南东路皇家别墅A区51号的房地产在1023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房屋面积
579.92平米。7：商铺。俞为中夫妇位于泾县泾川镇皖南第一街C7幢4-6号、8-11号的房地产在798.5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房屋面积887.25平米；

账面本金余额

7819.41

7819.41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6849.833656

6849.833656

账面本息合计

14669.243656

14669.243656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